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党内法规体系中具有主

干作用的党内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纪律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印发和实施，

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对“廉洁自律”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

准。从党内法规发展历程上来看，先后出现过 3 部与廉洁有

关的准则，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准则（试行）》（1997 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 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2015 年颁布）。廉洁自律准则不仅是党的理想、

信念、宗旨和优良传统的体现，更是对全体党员的高标准道

德追求的树立。加强廉洁自律建设，对于规范党员行为的道

德和纪律要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内监督，永

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

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廉洁

自律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早在建党初期，

党的二大通过的我们党第一部党章就有“党的纪律”专门章

节，对党自身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1926 年 8 月，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历史上

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延安时期，开展整风运动加强

对党员干部的宣传引导和思想纠偏，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

贪污暂行条例》。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强

调要重视我党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



等情况，从思想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坚

决把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党。我们党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划分浪费与贪污界

限的四类标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等在

内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对贪污浪费等行为进行严厉惩治。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部分党员干部受

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党中央作出“执

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

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是非界限、处理党内关系的重

要原则等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作为端正党风的党内法规依

据。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

标志着我们党正式将其作为管党治党、严明党纪的总遵循和

根本原则。1997 年 3 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以下简称 97 版《准则》）。

主要针对当时领导干部特殊化有抬头的问题，97 版《准则》

的出台带动了全党作风的改善，保障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

进行。2010 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在沿用 97 版《准则》架构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

五大以来管党治党取得的新经验增加了新内容，为新时期党

风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和实

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党的廉洁自律建设理论，深

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



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反腐败、怎样反腐败”等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通过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理念，精

准有效运用“四种形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筑牢了我们党廉洁自律建设的保障体系。

2015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

《准则》）主要针对 2010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存在的适用对象过窄、缺少正面

倡导、“廉洁”主题不够突出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针对现阶段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在廉洁自律方面存

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原则要求和规范。一是紧扣“廉洁自律”，

去除与其无直接关系的条文。二是坚持正面倡导，将“8 个

禁止”“52 个不准”有关“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三是面向全体党员，将适用

对象从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四是突出“关键少数”，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重

点，提出比普通党员更高要求。五是删繁就简，努力做到简

洁、好懂、易记。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廉洁自

律规范，是向全体党员发出的道德宣示和对全国人民的庄严

承诺。

《准则》提出“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

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

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准则》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在“从政”“用权”“修身”“齐家”

方面发挥表率作用，以更高更严的要求带头践行廉洁自律规

范；要求广大党员要在“先公”与“后私”、“崇廉”与“拒

腐”、“尚俭”与“戒奢”、“吃苦”与“享受”四组关系

上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廉洁自

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理想信念宗旨“高线”，

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不仅要求党员在思想

上树立高尚道德情操，更强调在实际行动中严格遵守。《准

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成果，对强化党

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发挥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的要求不仅限于对党员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更深入到

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层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制度性规定与《准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

的制度保障。这些党内法规涵盖了党员的日常行为、权力运

行的各个环节，旨在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制度屏障，防止腐败

现象的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科学汲取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中关于政德廉政建设的思想精髓，在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和创新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旗帜

鲜明亮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政治立场，积

极倡导“为民”“勤俭”“艰苦朴素”“清廉”以及对腐败

“零容忍”等价值理念，持续完善和践行“干部清正、政府

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观。系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等，加强廉洁自律的理论阐释和宣介，培育和弘扬“廉荣

贪耻、崇廉尚洁”的清廉文化，筑牢全党廉洁自律的思想之

基和信仰之基。


